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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丰环保”）分公司近期收到了博兴

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为鲁丰环保分公司中频炉设备未

取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况下，擅自开工建设并投产。

据此，博兴县环保局拟责令鲁丰环保分公司中频炉设备停止生产并拟处以罚款人民

币15万元。 

为避免投资者误读和误解，公司对上述事项说明如下:  

1、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公司管理层正就该事项积极与相关环保部

门进行沟通协调和申辩。截止目前该事项尚未有结论性意见，公司也未收到正式的

行政处罚通知。 

2、中频炉设备仅为公司生产工艺的部分辅助设施。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该事项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3、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